关于做好2015年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升级考核的通知
各单位、各院系：

    为进一步做好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升级考核工作，根据苏教办人〔2015〕1号和苏人社发〔2015〕73号文件规定，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升级考核的范围、对象

在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种岗位工作，已取得政府人事部门核发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并符合升级考核条件的工人。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苏教办人〔2015〕1号文件通知，凡2015年符合升级转岗条件，且按规定参加了相应的继续教育培训考核的技术工人，统一参加今年的培训考核。其中，对2015年符合升级培训考核人员，经考试考核合格的，其技术等级证书核发的时间为2015年8月31日； 
二、升级考核的条件

技术工人升级考核坚持本人自愿和严格按规定条件进行的原则，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均可申报相应年度的技术等级岗位考核:

1 近三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合格以上等次。

②按苏人发〔2003〕9号文件取得机关事业单位技术工人继续教育证书，并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合格的。

2 已经取得政府人事部门核发的本工种技术等级岗位证书及本等级继续教育证书，并符合下列年限条件的技术工人，可申报2015年升级考核：

工作年限20年（1996年前）并在本等级工作满5年（2011年前）的中级工，可申报2015年高级工的考核；

工作年限10年（2006年前）并在本等级工作满5年（2011年前）的初级工，可申报2015年中级工的考核；

2014年底前学徒期满转正定级的，或未考取技术等级以及由普通工种岗位转换到技术工作岗位的，或招录到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的见习期满的工人，可申报初级工的考核。

④为了适应机关、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结合单位实际，对于工作岗位已经变动或即将调整岗位的技术工人，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后，可申报转岗的同等级工种培训。

⑥对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已取得技术等级证书的人员，以及从部队复员退伍、分配安置到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工作的人员，比照同期参加工作同等条件的技术工人，对符合技术等级考核政策规定的，通过岗前集中培训考核后，按《机关事业单位工人技术等级岗位考核暂行办法》复核认定相应技术等级证书。
　　⑦从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被转聘到工勤技能岗位的人员，不受本岗位连续工作时间的限制，可按同期同条件参加工作的技术工人申报相应的技术等级培训考核。管理人员，按照相应的工作年限申报相应岗位技术等级培训考核。专业技术人员，具有技术员职称的且工作年限满5年的，可直接申报中级工技术等级培训考核；具有助理工程师职称且工作年限满10年的，可直接申报高级工技术等级培训考核。
⑧符合下列条件的，经审核同意，可放宽申报升级考核工作年限3年和本等级工作年限2年（仅限使用一次）:

根据苏人社函[2015]73号文件规定，对（a）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的，（b）经政府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参与组织的省部级技能竞赛前10名、市级技能竞赛前6名的，（c）在技术革新、技术发明中取得优秀成果，本人为该成果主要工作人员之一，并有省、部级以上奖励证书，（d）获得市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并保持荣誉，（e）在本工种岗位上取得本工种（专业）专科以上学历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成人高等教育专业合格证书的，（f）公派至国外使馆工作，且回国后仍在本单位从事本工种工作的工人，可放宽申报升级考核年限。
凡符合放宽条件者，需由所在单位出具相关文字材料证明和复印件，并经人事部门审核后方可执行。各院系部处须严格执行文件规定的放宽条件，不得自行突破。
三、升级考核的程序

符合升级考核条件的工人，由本人提出申请并填写《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一式二份（附件一），由单位对其申报资格进行审核后，再按工种、等级填写《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合格人员名册表》（附件四）。

四、产业人员及校内其他单位企业编制人员工人技术等级岗位升级考核报名工作由人才培训交流中心另行通知。
请对你单位工人技术等级情况全面摸底，认真统计符合升级考核条件的工人情况，并于2015年4月30日前将《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合格人员名册表》及毕业证书、省人事厅颁发的技术等级证书、继续教育证书等有关证书原件、复印件交至人力资源处聘用管理科（联系电话：83593304）。

附件请在人力资源处网站（http://hr.nju.edu.cn）公告栏通知里下载。
附件清单：

1、 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

2、 省直培训单位培训工种一览表
3、 特殊工种一览表
4、 考核合格人员名册表

                                         南京大学人力资源处
                                           2015年4月20日

提交材料清单：

1、 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勤技能岗位技术等级考核审批表。
要求：附件1，一式两份，务必正反打印，单位签字盖章（思想政治表现及生产工作成绩两栏须填写并单位考核合格），每张均须贴上两寸照片，不得擅自修改表格框架结构，写不下的内容可额外附上附件材料。

2、 小信封附两寸彩色照片一张。
要求：背面须用圆珠笔注明申报单位、姓名、工种、申报等级便于考核通过后做证书使用

3、 考核合格人员名册表。
要求：附件4，单位签字盖章，内容填写至发证日期，放宽条件或转岗填写至备注中，所有日期填写标准请按如196001格式填写，申报发证日期为201508，联系电话请将办公室号码和手机号均写上，所有数字和日期按文本格式保存，电子版发送至zydiao@nju.edu.cn。
4、 原工种技术等级证书复印件（如系转岗，请同时附原工种证书复印件、单位及个人转岗申请）。
要求：照片页、基本信息页、考核页复印在一张A4纸上，不得分开复印。
5、 继续教育证书复印件。
要求：照片页、基本信息页、成绩登记页复印在一张A4纸上，不得分开复印。

6、 身份证、毕业证书、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7、 报考特殊工种需提供相应相应证书复印件。如汽车实习指导驾驶必须提供驾驶证复印件，报考收银审核须提供会计证复印件，报考电工需提供电工上岗证等。
8、 符合放宽条件的附相关证明材料。
9、 复印材料中姓名、单位、证书编号等务必清晰，每个人的材料彼此分开，每人一个大信封最佳，基本信息以档案为准，不得随意填写。
